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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凯鑫分离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凯鑫”或“公司”）202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

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一）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二）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

任何质询和调查。 

（三）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初 

保荐代表人 程荣峰、陆亚锋 

联系电话 021-6111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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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899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6378.3466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665 号 3 层 

法定代表人 葛文越 

董事会秘书 袁莉 

电话号码 021-61638525 

电子信箱 shkx@keysino.con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

净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调推荐阶段 

保荐机构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发

行人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全套申请文件后，保荐机构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组织

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问询函进行答复，

并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专业沟通。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其提交推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上市所要求

的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机构针对发行人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了以下

相关工作：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关注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

情况；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相关文件，并对有关事项出

具核查意见；督导发行人合规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督导发行人完善保证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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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有效执行；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发

生资金占用等事项；定期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持续督导培训；定期对发行

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持续督导

跟踪报告等相关文件；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机构处理

的情况。 

六、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重要事项发行人能够及时通知

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

价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

发行人提供专业意见，出具相关报告，并配合保荐机构对有关事项的核查工作。 

八、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持续关注，审阅其信息

披露文件，督导期内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符合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的

使用符合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

荐机构将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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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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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程荣峰                 陆亚锋 

 

 

法定代表人：                     

               王初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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